附件：

防城港市2025年二、三季度促进商贸业

培优稳强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比学赶超二季度 全力冲刺“双过半”若干措施》工作举措，持续激发商贸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帮助企业拓市场，稳存量扩增量，推动商贸业持续向好发展，特制定2025年二、三季度促进商贸业培优稳强项目方案如下。
一、扶持项目

（一）支持商贸企业稳规模。对每季度采购金额在5亿元以上，且采购成本在5亿元（含）-10亿元、10亿元（含）-50亿元、50亿元（含）-100亿元、100亿元（含）-150亿元，150亿元（含）-200亿元、200亿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或集群，分别给予20万元、6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1500万元、2000万元奖励（不累计叠加）；对采购成本超200亿元以上的，按照每多出10亿元额外给予90万元奖励（额外奖励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不足10亿元部分不予奖励）。

（二）支持大型外贸企业降成本。对每季度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0亿元（含）—40亿元、40亿（含）—50亿元、50亿（含）以上的外贸企业，按照每季度发生的费用成本不超过70%，分别给予不超过5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降成本奖励。

（三）加快培育商贸企业挖潜能。鼓励商贸企业上规入统，对2024年10月以后新注册且2025年前三季度符合条件上规入库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行业企业，给予10万元奖励。

三、项目支持对象

（一）在防城港市合法经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近两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商贸行业企业；

（二）在防城港市合法经营，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近两年内无严重失信行为的批发业企业，围绕钢铁、有色金属、粮油、绿色新材料，边境落地加工等产业链形成的集群体，可作为批发企业集群联合申报；

（三）不支持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统计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

四、审核、拨付流程

由企业按项目内容提出申请，市商务局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审核，根据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发票等佐证材料对提交申报材料的企业进行审核并形成审核报告，市商务局根据第三方审核报告形成拨付方案并征求市财政局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待审定同意后，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市商务局，由市商务局拨付至企业。

五、其他事项

（一）企业应配合进行后续的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价。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将追回已享受的扶持资金，并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二）奖励资金按照“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属于县（市、区）应承担的资金，通过年度结算上缴市财政。
（三）本文的采购成本含税，费用成本包括不限于商品购销成本费、开证费、担保费、保险仓储、保函手续、报关港杂码头作业费、船舶滞期费、房屋租赁、财务贷款利息、检验检疫等，不支持企业重复申报。

（四）符合支持条件企业按季度申请奖励资金，政策按照季度兑现，于每季度完结后次月执行。


